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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、
常
德
會
戰—

浴
血
城
鎮
之
戰

常
德
位
於
湖
南
省
西
北
部
，
地
處
長
江
中
游
南
岸
，
西
臨
洞
庭
湖
，
坐
擁
沅
江
下
游
；
沅
江
穿
城

而
過
，
是
重
要
的
內
河
航
道
，
由
於
位
於
沅
江
流
域
與
洞
庭
湖
平
原
的
交
匯
處
，
當
時
是
重
要
的
魚
米

之
鄉
，
也
是
湘
（
湖
南
省
）
、
鄂
（
湖
北
省
）
、
川
（
四
川
省
）
、
貴
（
貴
州
省
）
物
資
的
集
結
中
心
，

更
是
湖
南
西
北
地
區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和
軍
事
中
心
。

常
德
拱
衛
重
慶
側
翼 
可
防
日
軍
南
下
西
進

自
武
漢
、
沙
市
、
宜
昌
相
繼
淪
陷
後
，
常
德
成
為
陪
都
重
慶
重
要
的
物
資
供
給
與
轉
運
命
脈
。
其

周
邊
水
系
密
布
，
北
有
澧
水
，
南
有
沅
江
，
形
成
天
然
的
袋
形
地
帶
。
城
郊
東
西
向
的
太
陽
山
不
高
，

有
利
於
防
守
，
使
得
常
德
城
垣
附
近
有
山
有
水
，
形
成
易
守
難
攻
之
地
。

常
德
緊
鄰
湖
北
省
的
荊
州
和
宜
昌
部
分
地
區
，
地
理
上
接
壤
，
並
透
過
洞
庭
湖
和
長
江
水
系
與
鄂

西
緊
密
相
連
，
同
屬
國
軍
第
六
戰
區
。
在
重
慶
的
東
部
防
線
上
，
石
牌
作
為
長
江
上
游
的
門
戶
，
扼
守

長
江
天
險
，
是
阻
擋
日
軍
沿
長
江
西
進
，
威
脅
重
慶
的
最
後
一
道
水
路
屏
障
。
常
德
則
位
於
石
牌
的
西

南
方
，
是
重
慶
東
部
的
重
要
陸
路
屏
障
和
前
衛
陣
地
，
負
責
拱
衛
重
慶
側
翼
，
並
防
範
日
軍
沿
陸
路
南

下
或
西
進
的
威
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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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軍
發
動
常
德
戰
役 

牽
制
國
軍
出
兵
緬
甸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月
，
國
軍
抽
調
七
個
軍
轉
用
於
滇
印
，
準
備
與
盟
軍
共
同
反
攻
緬
甸
，
打
通
中

印
國
際
交
通
線
。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美
、
中
、
英
三
國
在
開
羅
會
議
上
商
討
反
攻
日
本
的
戰
略
，
並

制
定
援
華
方
案
。
此
時
，
日
軍
面
臨
太
平
洋
和
東
南
亞
戰
線
拉
長
、
兵
力
分
散
的
壓
力
。
因
此
，
日
軍

發
動
常
德
戰
役
，
除
了
打
擊
並
殲
滅
國
軍
第
六
戰
區
主
力
，
鞏
固
其
在
華
中
地
區
的
占
領
區
外
，
更
重

要
的
目
的
是
牽
制
國
軍
向
緬
甸
方
面
調
動
兵
力
，
以
利
其
保
持
戰
果
。

日
軍
企
圖
奪
取
常
德
及
洞
庭
湖
濱
湖
地
區
豐
富
的
物
資
，
特
別
是
糧
食
，
進
而
奪
取
長
沙
，
打
通

粵
漢
鐵
路
。
同
時
打
通
長
江
中
游
的
航
運
，
確
保
其
物
資
運
輸
線
的
安
全
，
以
支
持
日
軍
在
華
中
的
長

期
占
領
。

日
軍
在
第
三
次
長
沙
會
戰
與
鄂
西
會
戰
中
均
未
能
取
得
預
期
戰
果
，
特
別
是
鄂
西
會
戰
中
，
國
軍

浴
血
堅
守
石
牌
要
塞
，
使
日
軍
蒙
受
重
大
戰
損
。
面
對
一
系
列
挫
敗
，
日
軍
急
需
一
場
勝
利
來
提
振
士

氣
，
並
向
國
際
證
明
其
強
大
的
戰
鬥
力
。

常
德
若
失
守
，
日
軍
即
可
沿
沅
江
西
進
，
直
指
沅
陵
、
貴
陽
，
威
脅
貴
州
東
部
，
進
而
深
入
黔
（
貴

州
省
）
東
；
南
下
則
可
輕
易
攻
占
益
陽
、
衡
陽
，
使
長
沙
陷
入
孤
立
，
甚
至
切
斷
粵
漢
、
湘
桂
兩
條
重

要
的
鐵
路
大
動
脈
，
對
我
國
的
戰
時
大
後
方
構
成
致
命
威
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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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
擬
攻
占
常
德 

擊
滅
反
攻
國
軍

日
軍
作
戰
構
想
：
日
軍
第
十
一
軍
於
華
容
等
要
點
集
結
，
分
路
向
第
六
戰
區
廣
正
面
發
動
攻
勢
，

以
擊
滅
王
家
廠
與
安
鄉
周
邊
之
國
軍
為
首
要
任
務
；
並
以
攻
占
常
德
及
擊
滅
集
結
反
攻
之
國
軍
為
第
二

期
任
務
，
任
務
達
成
後
，
反
轉
撤
回
原
駐
地
。

日
軍
兵
力
部
署
：
以
湘
北
、
鄂
西
之
第
四
十
、
第
十
三
兩
師
團
各
一
部
，
占
領
華
容
、
石
首
、
藕

池
口
、
彌
陀
寺
等
處
之
前
進
陣
地
為
掩
護
；
並
分
別
由
贛
（
江
西
省
）
北
、
荊
沙
、
安
慶
、
蕪
湖
各
方

面
抽
調
第
三
、
第
六
十
八
、
第
一
一
六
等
師
團
全
部
，
第
三
十
四
師
團
大
部
、
第
三
十
九
師
團
及
獨
立

第
十
七
旅
團
一
部
，
與
毒
瓦
斯
、
輜
重
戰
車
等
聯
隊
及
空
軍
等
，
集
中
於
華
容
、
石
首
、
沙
市
、
江
陵

一
帶
。
參
戰
兵
力
計
五
個
師
團
、
四
個
支
隊
、
第
三
飛
行
師
團
，
各
型
飛
機
二
五
三
架
，
總
計
使
用
兵

力
十
四
萬
餘
人
，
指
揮
官
為
第
十
一
軍
司
令
橫
山
勇
。

國
軍
擬
誘
敵
深
入 

達
成
圍
殲
目
的

國
軍
作
戰
構
想
：
國
軍
採
取
誘
敵
深
入
與
堅
守
反
擊
並
重
的
戰
術
構
想
，
初
期
計
畫
以
誘
敵
深
入

為
目
的
，
預
期
將
日
軍
主
力
吸
引
至
沅
江
兩
岸
地
區
。
在
此
基
礎
上
，
第
七
十
四
軍
堅
守
常
德
核
心
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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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戰
經
過
概
略
（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日
至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）

日
軍
進
逼
常
德 

國
軍
多
線
迎
戰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日
晚
，
日
軍
自
華
容
至
松
滋
間
，
向
國
軍
陣
地
發
起
攻
擊
，
其
主
力
指

地
，
作
為
吸
引
和
牽
制
敵
軍
的
支
點
，
進
行
韌
強
抵
抗
。
同
時
，
國
軍
將
外
圍
部
隊
實
施
阻
擊
與
側
後

轉
移
，
伺
機
向
敵
核
心
發
起
機
動
攻
擊
，
並
協
同
回
師
反
擊
的
外
圍
部
隊
，
將
敵
壓
迫
於
洞
庭
湖
畔
，

進
而
達
成
圍
殲
之
目
的
。

國
軍
兵
力
部
署
：
第
一
線
防
禦
，
以
第
二
十
九
集
團
軍
於
華
容
、
藕
池
口
間
；
第
十
集
團
軍
於
藕

池
口
、
宜
都
間
；
江
防
軍
以
宜
昌
以
西
、
第
二
十
六
集
團
軍
於
當
陽
西
北
、
第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於
荊
門

以
西
，
各
對
當
面
之
敵
予
以
阻
擊
，
摧
毀
其
攻
擊
威
力
後
，
向
側
後
轉
移
，
再
以
第
七
十
四
軍
固
守
常

德
核
心
陣
地
。
該
軍
以
第
五
十
七
師
駐
守
常
德
，
第
五
十
八
師
駐
守
石
門
，
第
五
十
一
師
駐
守
桃
源
，

以
行
韌
強
抵
抗
。
再
以
第
十
八
、
第
一
百
軍
與
第
九
戰
區
歐
震
、
李
玉
堂
兩
兵
團
機
動
攻
擊
，
協
力
外

圍
部
隊
回
師
反
擊
，
捕
捉
日
軍
於
洞
庭
湖
畔
殲
滅
。
參
戰
兵
力
計
：
第
六
戰
區
十
二
個
軍
，
第
九
戰
區

四
個
軍
，
合
計
四
十
三
個
師
、
空
軍
五
個
大
隊
，
還
有
美
國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，
轟
炸
及
驅
逐
機
約
兩
百

架
。
總
兵
力
約
二
十
三
萬
人
。
指
揮
官
是
第
六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孫
連
仲
（
指
揮
官
陳
誠
生
病
告
假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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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公
安
地
區
，
與
國
軍
發
生
激
烈
戰
鬥
，
至
三
日
，
右
翼
敵
攻
陷
南
縣
；
四
日
，
日
軍
主
力
陷
公
安
；

五
日
，
左
翼
敵
陷
松
滋
，
很
快
，
日
軍
越
松
滋
河
，
分
路
西
竄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八
日
，
日
軍
進
抵
王
家
廠
，
煖
水
街
附
近
，
遭
國
軍
第
七
十
九
軍
猛
烈
追

擊
，
敵
攻
勢
頓
挫
。
國
軍
第
十
集
團
軍
主
力
以
煖
水
街
為
中
心
，
堅
強
固
守
其
南
北
之
線
既
設
陣
地
，

奮
力
阻
擊
日
軍
前
進
，
期
與
我
第
二
十
九
集
團
軍
協
力
將
敵
擊
破
於
澧
水
以
北
地
區
。
然
而
連
日
大

雨
，
山
洪
暴
發
，
部
隊
行
動
受
阻
，
致
未
達
預
期
效
果
。
至
十
日
，
日
軍
陷
安
鄉
，
並
進
迫
津
市
、
澧

縣
，
國
軍
竭
力
抵
抗
，
形
成
對
峙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，
日
軍
主
力
進
抵
枝
江
、
赤
溪
河
之
線
，
經
國
軍
阻
擊
，
日
軍
一
部

留
置
於
宜
都
至
棉
馬
城
及
煖
水
街
附
近
地
區
，
掩
護
其
北
側
背
外
，
主
力
則
向
南
迴
旋
，
與
濱
湖
之
敵

向
我
澧
水
陣
地
猛
攻
。
國
軍
第
十
集
團
軍
由
北
方
追
擊
日
軍
，
石
門
第
七
十
三
軍
、
澧
縣
第
四
十
四
軍

伺
機
出
擊
，
予
敵
重
創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日
軍
在
空
軍
支
援
下
，
猛
攻
石
門
，
致
使
津
市
、
石
門
、
澧
縣

相
繼
失
守
。
日
軍
又
強
渡
澧
水
南
犯
，
國
軍
損
失
慘
重
，
第
七
十
三
軍
向
慈
利
以
西
突
圍
；
第
四
十
四

軍
向
太
浮
山
、
太
陽
山
、
羊
毛
灘
一
帶
轉
移
。
此
時
，
國
軍
第
六
戰
區
決
定
誘
敵
於
常
德
附
近
，
予

以
圍
殲
，
乃
以
第
四
十
四
軍
於
漢
壽
、
第
七
十
四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於
常
德
、
第
一
百
軍
於
桃
源
、
第

七
十
四
軍
主
力
於
桃
源
西
北
地
區
，
堅
固
守
備
，
阻
止
日
軍
主
力
，
予
以
決
定
性
之
打
擊
，
並
由
第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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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德
城
破 
巷
戰
慘
烈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日
軍
向
常
德
城
郊
發
起
攻
擊
，
國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利
用
城
郊

既
設
陣
地
堅
持
抵
抗
，
常
德
城
保
衛
戰
於
焉
開
始
。
由
於
日
軍
一
再
增
援
猛
攻
，
常
德
城
郊
國
軍
既
設

陣
地
雖
與
日
軍
往
復
衝
殺
數
十
次
，
最
後
難
禦
敵
火
，
常
德
城
郊
陣
地
遂
逐
一
失
守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日
軍
後
續
部
隊
又
增
加
萬
餘
，
於
常
德
東
北
西
三
方
完
成
包

圍
，
日
軍
遂
發
動
總
攻
擊
；
先
期
重
點
指
向
西
郊
，
攻
擊
部
隊
並
有
火
砲
三
十
餘
門
、
日
機
二
十
餘
架

參
與
戰
鬥
。
常
德
守
軍
雖
堅
強
抵
抗
，
反
覆
搏
鬥
至
傍
晚
，
但
日
軍
鑽
隙
接
近
城
垣
，
我
軍
乃
退
守
城

內
。
在
日
機
與
火
砲
協
力
支
援
日
軍
攻
城
，
並
適
時
施
放
毒
氣
助
攻
下
，
我
軍
頑
強
固
守
，
城
內
外
形

成
一
片
火
海
，
屍
骸
枕
藉
於
途
。
雙
方
相
持
至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日
軍
攀
登
東
城
突
入
城
內
，
遂
展

開
慘
烈
巷
戰
。

國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於
巷
戰
時
，
步
步
設
防
，
當
岩
橋
到
陡
馬
頭
一
線
失
守
，
就
退
守
城
防
二
線
。

戰
區
抽
調
駐
地
衡
山
的
第
十
軍
北
上
增
援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日
軍
第
十
三
師
團
進
至
慈
利
南
方
，
向
常
德
南
方
迂
迴
，
並

以
傘
兵
協
力
襲
占
桃
源
城
，
與
國
軍
第
一
百
軍
發
生
爭
奪
戰
。
同
時
日
軍
一
部
已
進
出
於
常
德
附
近
地

區
，
二
十
二
日
，
日
軍
迫
近
常
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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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守
前
，
將
城
外
民
房
燒
掉
，
以
煙
火
阻
止
敵
人
追
擊
。
東
城
二
線
守
不
住
，
則
退
守
西
圍
牆
三
線
，

將
西
圍
牆
至
東
城
一
帶
房
屋
燒
掉
；
再
其
次
是
大
高
山
巷
、
下
南
門
、
上
南
門
等
線
，
步
步
撤
守
，
直

至
興
街
口
止
。
敵
包
圍
圈
逐
步
縮
小
，
最
後
守
城
官
兵
唯
有
集
中
死
守
，
當
時
在
興
街
口
附
近
一
帶
，

街
上
民
房
均
經
打
通
，
木
屋
拆
掉
板
壁
，
磚
牆
則
打
洞
，
窗
臺
與
門
口
都
壘
上
沙
包
，
屋
內
物
品
甚
至

敵
人
屍
首
，
都
用
為
巷
戰
掩
體
，
與
頑
敵
奮
勇
血
戰
。

至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，
常
德
城
守
軍
國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，
在
糧
彈
匱
乏
之
下
，
殘
卒
百

餘
人
難
堪
再
戰
。
師
長
余
程
萬
乃
率
眾
向
南
突
圍
而
出
，
團
長
柴
意
新
率
餘
部
百
餘
人
留
守
續
戰
，
壯

烈
成
仁
，
常
德
城
乃
淪
於
日
軍
之
手
。

常
德
最
終
規
復 

日
軍
退
返
原
地

日
軍
進
逼
常
德
之
際
，
蔣
委
員
長
令
第
五
、
第
九
兩
戰
區
對
日
軍
採
取
局
部
攻
擊
，
以
減
緩
我
守

軍
對
當
面
之
敵
的
臨
戰
壓
力
。
作
戰
後
期
又
增
派
第
九
戰
區
三
個
軍
及
歐
震
兵
團
增
援
第
六
戰
區
；
然

而
日
軍
圍
攻
常
德
，
運
用
阻
援
打
點
戰
術
，
以
接
近
半
數
兵
力
在
外
圍
要
點
攔
截
增
援
國
軍
，
成
功
阻

卻
我
援
軍
進
入
常
德
城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常
德
失
守
，
但
城
內
斷
垣
殘
壁
令
日
軍
難
以
堅
守
，
且
國
軍
各
路
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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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
賁
部
隊
浴
血
奮
戰 

足
堪
後
世
垂
範

常
德
會
戰
中
，
日
軍
未
能
實
現
殲
滅
國
軍
主
力
、
突
破
長
江
防
線
、
威
脅
重
慶
的
戰
略
目
標
。
國

軍
則
有
力
牽
制
了
日
軍
在
我
國
戰
場
的
兵
力
，
使
其
無
法
將
更
多
部
隊
調
往
太
平
洋
戰
場
或
緬
甸
戰
場 

，
從
而
間
接
支
援
了
盟
軍
在
這
些
地
區
的
反
攻
，
當
時
知
名
作
家
張
恨
水
，
依
據
常
德
守
城
倖
存
兵
士

面
告
其
血
戰
經
過
，
並
受
託
執
筆
完
成
《
虎
賁
萬
歲
》
一
書
，
由
於
「
虎
賁
」
為
守
城
國
軍
第
五
十
七

師
代
名
，
終
使
常
德
守
城
之
師
名
留
千
古
。

常
德
會
戰
中
，
日
軍
慘
無
人
道
，
公
然
違
反
國
際
公
約
和
人
道
主
義
，
於
戰
場
中
先
後
使
用
毒
氣

七
十
四
次
之
多
，
其
中
常
德
及
附
近
地
區
三
十
五
次
為
最
多
；
國
軍
部
隊
受
毒
害
最
多
者
，
為
常
德
守
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，
計
達
三
十
二
次
。
然
而
國
軍
無
畏
犧
牲
，
奮
勇
抗
敵
，
師
級
指
揮
官
在
戰
鬥
中
犧
牲

者
，
就
有
預
十
師
師
長
孫
明
瑾
、
暫
編
第
五
師
師
長
彭
士
量
、
第
一
五○

師
師
長
許
國
璋
等
三
人
，
再

次
向
世
界
證
明
了
全
國
軍
民
堅
決
抗
日
的
決
心
和
戰
鬥
力
，
進
而
提
升
了
國
家
在
同
盟
國
中
的
地
位
。

軍
即
將
對
其
形
成
合
圍
之
勢
，
連
日
以
來
常
德
外
圍
國
軍
援
部
，
以
全
力
向
日
軍
發
起
反
攻
，
戰
鬥
至

為
慘
烈
。
至
八
日
。
日
軍
戰
力
衰
竭
，
補
給
困
難
，
遂
開
始
退
卻
。
經
國
軍
猛
烈
追
擊
，
迄
二
十
二
日
，

國
軍
先
後
克
復
南
縣
、
安
鄉
、
津
市
、
澧
縣
、
王
家
廠
、
枝
江
、
公
安
等
地
，
日
軍
占
領
常
德
之
企
圖

遂
被
粉
碎
。
至
三
十
日
，
各
路
之
敵
軍
均
被
國
軍
擊
潰
，
竄
回
其
原
陣
地
，
常
德
會
戰
告
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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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德
會
戰
中
，
國
軍
表
現
出
頑
強
抵
抗
和
巨
大
犧
牲
的
精
神
，
常
德
城
內
戰
鬥
的
慘
害
與
壯
烈
，

極
大
地
激
勵
了
全
國
軍
民
的
抗
戰
士
氣
，
堅
定
了
堅
持
抗
戰
的
信
心
。
守
城
國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「
虎
賁
」

部
隊
的
浴
血
奮
戰
，
昭
顯
精
忠
，
更
足
堪
後
世
垂
範
。


